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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2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調府教師 史美娟
電話：04-7273173#542
電子信箱：jhc.set@rcse.chc.edu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彰化市平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15023660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研習計畫（共1個電子檔） (376470000A_115023660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本府辦理本縣「115年度校級鑑定評估人員增能研習」，

請貴校依計畫指派參訓對象參加並惠予參加人員公(差)假

登記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5年6月5日召開本縣115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研商會議臨時動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旨揭系列研習共3場次，日期、時間及主題課程如下，地點

皆於本縣特教資源中心(彰化縣彰化市泰和路二段145巷1

號)，每場次全程研習完畢，本府同意覈實核予K場次研習

時數4小時，I場次及J場次研習時數3小時。

(一)【K場次】學習障礙與智能障礙個案研討暨區級評估人員

評估報告表撰寫，115年6月29日(星期一)上午8時30分至

12時30分。

(二)【I場次】自情類學生篩選與鑑定：心理衡鑑報告之解釋

與應用及個案實例研討，115年6月29日(星期一)下午1時

30分至4時20分。

(三)【J場次】情緒行為障礙與自閉症個案資料分析與應用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50002583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6/1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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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6月25日(星期四)上午9時至11時50分。

三、本縣特殊教育教師應依規定完成培訓，以取得校級鑑定評

估人員資格；具校級鑑定評估人員資格亦應視教育現場實

務需求，增進相關鑑定知能，爰請各校推派有增能需求之

教師參與研習。

四、教師參與研習者請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

(http://special.moe.gov.tw/)項下報名，本府保有對報

名學員資格篩選及控管各校參與人數之權力，並請留存正

確之電子信箱及自行留意錄取與否。

五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泰和國小特教資源中心研習場地停車位有限，校內不接

受入校停車，請於周邊另尋合法停車位(建國路橋下每日

最高60元)；參與研習教師請多利用大眾交通工具、汽車

共乘、機車或MOOVO系統，參加研習。

(二)本次系列研習僅【K場次】提供午餐，其餘場次請學員自

理。

六、研習聯絡人：本縣特教資源中心鑑定安置組史美娟老師，

聯絡電話：04-7273173分機542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國中部、
國立和美實驗學校、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、勵志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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